
國立中正大學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流程及說明(更新版) 

一、時間：112年 9月 19日(星期二)。 

二、地點：國立中正大學行政大樓東棟 4樓國際會議廳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國立中正大學教職員工生。 

四、場次及注意事項： 

場

次 
時間 

校長 

候選人 
內容 

主持人/共同

主持人 

1 

09：30-09：35 
洪新原

教授 

主持人介紹 
張嘉展委員/

許文孄委員 
09：35-10：05 候選人簡報 

10：05-10：35 意見交流 

休息 10分鐘 

2 

10：45-10：50 
郝鳳鳴

教授 

主持人介紹 
張嘉展委員/

許俊龍委員 
10：50-11：20 候選人簡報 

11：20-11：50 意見交流 

中午休息 

3 

13：15-13：20 
黃仁竑

教授 

主持人介紹 
鄭津津委員/

許俊龍委員 
13：20-13：50 候選人簡報 

13：50-14：20 意見交流 

休息 10分鐘 

4 

14：30-14：35 
陳建易

教授 

主持人介紹 
鄭津津委員/

賴宏彬委員 
14：35-15：05 候選人簡報 

15：05-15：35 意見交流 

休息 10分鐘 

5 

15：45-15：50 
蔡少正

教授 

主持人介紹 
賴宏彬委員/

許文孄委員 
15：50-16：20 候選人簡報 

16：20-16：50 意見交流 



注意事項： 

1、各場次準時開始及結束，請欲參加之國立中正大學教職員工生準時到場，每一

場次開始後，請勿隨意走動，並將手機關機或轉為震動。 

2、不含主持人介紹 5分鐘，每場次 60 分鐘，分別為候選人簡報 30分鐘、意見交

流 30分鐘。簡報時間結束前 10分鐘按 1 響鈴、結束前 3 分鐘按 2響鈴，時間

結束按 3 響鈴。意見交流時間結束前 10 分鐘按 1 響鈴、結束前 3 分鐘按 2 響

鈴，時間結束按 3響鈴。每次鈴響同時舉牌提醒。 

3、意見交流方式： 

(1)以回應現場提問為主，採口頭及書面提問交替進行，並以先口頭提問再書面

提問為原則；單次詢問發言時間為 3 分鐘，單次答詢時間以 5 分鐘為原則。 

(2)口頭提問至遲應於意見交流時間結束前 5分鐘提出，每人詢問次數不超過 2

次；書面提問至遲應於意見交流時間結束前 10 分鐘提出(每人限提 1 題，

字數 200 字以內為原則)，經共同主持人確認問題之適宜性後，交校長候選

人回應。 

(3)題目如已全數回答完畢，仍有剩餘時間，校長候選人得就治校理念進行補充

說明，各場次說明會以不提前結束為原則。 

4、治校理念說明會採實體方式進行，全程錄影，不進行同步視訊。說明會結束後，

併同候選人簡報檔案將於 112 年 9 月 21 日上傳至本校校長遴選專區，並供眾

點閱。 

5、會場中除白開水，請勿攜帶其他食品飲料入場，以維持場地清潔。 

6、如有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國立中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決議辦理。 

 


